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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代赋税特点与税制的发展演变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结束了自

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割据和辽、宋、夏、金政权对峙，成为全国大统

一的政治局面。元朝 地理志》记载“，有天的地域非常辽阔，《元史

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

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

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

北 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北到今贝加尔湖以

北，直至海边；西至西域、巴尔克什湖；东、南两面皆至于海边。同

时，前期还有屏藩国 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等，虽然后来各汗国

已经独立，不再受元朝政令指使，但在元朝期间仍有很多往来。元

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时期。大一统元王朝的建立，首先

促进了境内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有利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

发展。消除了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人为的隔阂，方便了相互之间的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元朝广阔的驿路，除促使国内交通发达之

外，还有可以直通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的畅通无阻的陆路通道，沟

通了中西交通，非常有利于中国与中亚、欧洲的国际交往，再加上

元朝航海事业的发展，构成了元朝水陆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元朝国

际贸易的发展，成为历史上中国国际贸易的又一鼎盛时期，扩展了

中外人士的眼界，尤其《马可孛罗行记》的广泛传播，使许多西方人

士向往中国的繁荣富强。这些都构成了元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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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自公元 年元朝灭亡，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到

总 年。这一个半世纪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和蒙古民族发展共

壮大的重要历史时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公元

年正式建立元王年蒙古汗国建立，到公元 朝，为蒙古汗

国时期；第二个 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国号，到公元阶段，是自

年元朝被推翻的将近百年时间，为元朝时期。虽然蒙古汗国

仅是元朝的前身，但元朝的赋税制度和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却是

前后两个阶段上下贯通，多是出现在蒙古汗国时期，逐渐形成一定

的但还不甚完整、严密的制度。到元朝初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完善为有元一代的正式制度。

（一）元代赋税概论

蒙古汗国，是在蒙古高原各部落之间相互杀伐，扩大领地，掠

夺人口和财富的基础上，以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战胜

各个部落，征服了全部 年，在斡难河蒙古高原，铁木真于公元

源头召集蒙古贵族和各部落首领，举行忽里勒台大会建立的蒙古

民族的政权。蒙古汗国的建立，标志着蒙古民族共同体的最后形

成，已经由原始社会步入了阶级社会。当时的蒙古族社会，除奴隶

制的内容之外，也出现了许多封建制的社会因素，同时也还保留着

大量氏族制的内容。这就是蒙古政权初建时蒙古民族社会的基本

状况。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汗国之后，马上转入了

对蒙古高原周围地区的征战，并很快举兵南下攻伐西夏和攻打金

朝，又开始了对中原汉地的武力攻战。

在征战西夏和金朝的过程中，仍然继续实行蒙古高原混战期

间的抢掠、杀戮政策。每次出兵征战，均肆行掳掠，然后满载财富、

人口、牲畜而归。如遇军事抵抗者，则必在攻陷之后实行屠城，被

攻陷之地立即变成一片废墟，除工匠之外，全遭屠杀。包括成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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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时期的第一次西征，对中亚、东欧等地的军事侵略，同样实行抢

劫和屠城政策。这种残暴行径，使大量无辜百姓横遭杀害，正是蒙

古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蒙古高原各部落之间相互攻战、杀伐的反

映，正是当时蒙古族的社会形态使然。虽然蒙古汗国的建立标志

着蒙古民族共同体已经正式步入了阶级社会，但原始社会末期的

复仇、掠夺、扩大领地、相互杀伐的残余不可能立即消失，必然还要

继续保留在蒙古汗国初期所行政策之中。蒙古汗国就是通过这种

掠夺而得到了充实，蒙古贵族的掠夺欲望得到了满足，劫得了大量

牲畜、财富，俘虏到大量人口。蒙古汗国初期的征伐战争所需钱

物，亦来自于随时随地的抢掠。到太宗窝阔台时期，虽然在耶律楚

材等儒士的建议下，开始实行中原地区的征税制度，但掠抢行为只

是开始有所减少。这是蒙古汗国时期所行杀戮、抢掠，甚至屠城政

策的根本原因。直到忽必烈即位之后的灭南宋期间，依然存在着

抢掠财富和掳获人口为驱奴的现象，以满足蒙古贵族的掠夺欲望。

可知既得利益者 蒙古贵族、官僚、军将们乘战乱之机扩大自己

财富的落后社会因素，不是蒙古汗国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能彻底铲

除，虽然蒙古民族已获突飞猛进的发展，早已进入了封建制社会，

但这种过去的落后社会因素却不能立即消失。在元朝的赋税制度

中仍有明显的表现。这些落后因素残余的存在一直是影响元朝时

期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

与赋税制度相连的元朝的阶级状况，同样与蒙古汗国时期相

连接。蒙古汗国的建立，表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已是经纬分

明。当时的统治阶级即奴隶主阶级，由孛儿只斤黄金家族、原有各

部落首领和成吉思汗的“那可儿”组成。“那可儿”在频繁的征战

中，一个性命般地保护成吉思汗的同时，也掳获到大量“生口”和财

物，由原来的奴隶变成了新兴的奴隶主贵族。这些大小蒙古贵族

都是拥有大量财富、牲畜和奴隶的奴隶主，是蒙古汗国依靠和保护

的奴隶主阶级。被统治阶级，由奴隶、属民和平民组成，向蒙古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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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蒙古贵族提供兵役、站役、其它劳役和畜产品。到忽必烈即

位，蒙古民族已经完成了封建化进程，此后的阶级结构已是封建制

内容，统治阶级是以蒙古贵族为中心，包括色目人贵族和北方汉族

及其他民族的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全部地主阶级，到攻灭南宋的

过程中，为争取南方地主的拥护，不惟南宋的降官、降将受到保护，

其自身的经济利益未受损失，一般的地主、儒士也受到蒙古统治者

的保护。所以，作为宋、金王朝统治基础的地主势力，尤其最后征

灭的南宋统治区的地主阶级，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所以

作为封建王朝基础的地主阶级未受到很大损害。也就是说元朝统

治阶级的构成，除增加了蒙古贵族、色目贵族之外，原有的地主阶

级几乎没有发生多大改变，更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受到摧残。

元朝统治阶级结构的这种基本状况，就是元朝制定赋税政策、赋税

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充分体现着各族地主的阶级利益。强令被

统治阶级的各族劳动人民向元朝政府提供财政来源和无偿劳役等

封建制的义务。

元朝赋税制度另一个明显而又突出的问题，就是按丁、按户征

税和劳役的人头税内容又大量增加。按人、或丁、或户纳税是唐朝

中叶以前历朝历代封建赋税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封建人身依附关

系的体现。随封建社会的前进与发展，封建依附关系逐渐减轻，劳

役和以人或户为准的人头税比重逐渐减少，与之相应的是以经济

内容为准的地亩税逐渐增多。直到唐朝中期公元 年颁行两税

法之前，都是人头税的比重大于以土地为准的地亩税。拙文《试论

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税役变化问题》 ，曾对汉、唐人头税与

地亩税的比例作过 以上，地亩测算，汉代的人头税比重超过

税只占极少的部分。到唐代均田制下的租庸调负担，人头税部分

①参阅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②《中国史研究》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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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占一半以上，所占比重依然大于地亩税。到唐朝中叶实行两税

法之后，才发展到以地亩征税为主的阶段。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前

进，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的具体表现，到两宋时期封建人身

依附关系更进一步减轻。但是继两宋之后的元王朝，却又再次出

现人头税大量增加的问题，在元朝许多税、役项目中均有明显表

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现状对元朝社会发展十分不利。后面再做具

体论述。

元朝赋税，《新元史 食货志》概括为“：元之取民，计户、计丁、

计亩，丁税、地税者，历代之所同也。至民户之充差发，则开除于分

拨，收系于添额协济者，其事尤胶轕烦碎，为历代所未有焉。” 这

是《新元史》作者 柯绍忞对元朝税役制度的归纳综合，有以户

计税者，有以丁计税者，还有以田亩计征者，对以丁、以亩计税者，

称“历代之所同也”。这仅是柯绍忞本人的认识和对表面现象的概

括而已。元朝的丁税、地税内容与过去封建王朝的计丁、计亩之征

仅是表面或名义上的相同，实则有很大不同之处，后面的专题将分

别作深入分析。元朝“为历代所未有”者，即与过去历代封建王朝

之不同者，为以诸色户计所定诸税役。元朝的诸色户计，除早期的

蒙古汗国包括太宗窝阔台和宪宗蒙哥时期的籍户、括户，分拨为诸

色户计之外，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至元八年（ 年），又“命尚

书省阅实天下户口，颁条画，谕天下”，再次对诸户分拣定夺，最后

确定为何种世袭的诸色户计。对漏籍户、不符合规定的附籍户等

等，亦重新登录入籍，收系当差，以增添税役额。这项以“诸色户

计”定税役的内容，非常烦碎，为历代所不曾有过的十分复杂的一

项制度。

元朝的税制，初行时民众负担就极为沉重，仅就其主要税目而

言，如“税粮”的“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

①《新元史》卷六八，《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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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二石”，而且立即“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每户的“科差”负

担“：包银”初征白银六两之多①；丝料，初始亦为“乡农身丝百两”②

之重，皆为非常沉重的苛征暴敛。这种初期的苛敛，虽然已较前此

的肆意抢掠财富为轻，却依然属于抢掠的范畴，这是民众无法长期

承受的重负。因而，方有以后不断减轻各种税额的现象，直到元世

祖忽必烈即位之后，才制定了元朝正式的税赋制度。世祖定制之

年后，除“丝料”一项较太宗丙申年（ ）所定每户平均纳丝

两 钱，增长为每户平均 两 钱，增加一倍之外“，税粮”“、包

银”等项目，相对而言均比前期有了减轻。世祖以后诸代，所征税

额却又不断骤增，到元朝中叶，“课税所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

倍” 。《 食货志》的记载，亦为“凡课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元史

历之际，视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虽然已是增征二十余

倍，却依然是“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 ，仍是“国用日患不足 ，。而

且，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财政就已是入不敷出。至元二十

九年（ 年）“，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

今岁⋯⋯自春至今（十月二十六日），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

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当年“赐皇

子、皇孙、诸王、藩戚、禁卫、边庭将士等，钞四十六万六千七百十三

，仅此岁赐，已达全锭” 年所入总数的 。临时的滥赐数目

更是巨大，当年丞相完泽等言“：凡赐诸人物，有二十万锭者，为数

既多，先赐者尽得之，及后将赐，或无可给。” 到元成宗大德二年

年）二月，右丞相完泽又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

① 均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③《新元史》卷六八（，食货志》。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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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

，大德元年入锭” 不敷出，就动用钞本达二十万锭之巨，必然造成

通货膨胀。成宗末年《大德十一年），仅“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

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 ，

仅用于朝会的赏赐已达三百五十万锭，虽是半数尚未给付，已使

“两都（指大都和上都）所储已虚”。可见元朝滥赐数量之大。因

食货志而，《新元史 》称“：盖縻于佛事与诸王贵戚之赐赍，无岁无

之。而滥恩幸赏溢出于岁例之外者尤甚”。所以，到元武宗至大二

年），中书省臣上奏说“年（ ：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入京师者二

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上二百七十万锭，今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

应支而未给者尚百余万锭。” 全年入京师现钞为二百八十万锭，

常年的支出为二百七十万锭，但至大二年却已支出四百二十万锭，

又有应支而未给者百余万锭。合计当年超支已达所入现钞的一倍

多。三年之后的元仁宗即位时（ 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据平章政事李孟的上言：“每岁应支六百万余锭，又土木营缮之费

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万余锭，北边军饷又六七百万锭。

今帑藏裁余一十万锭，安能周给⋯⋯” 当年的支出，不计营缮之

费的数百万锭，仅计应支、赏赐、北边军饷之数已达一千五百余万

锭。其中的赏赐已占全部支出的五分之一。当年的岁入之数无记

载，不能再作细算。但《元史 年）之文宗纪》有天历二年（ 入，

“是岁，会赋入之数：金三百二十七铤，银千一百六十九铤，钞九百

二十九万七千八百锭，币帛四十万七千五百匹，丝八十八万四千四

百五十斤，绵七万六百四十五斤，粮千九十六万五十三石” ，是为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③ 《新元史》卷六八，《食货志》。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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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的总收入之数。除金、银、绢、绵、丝、粮等实物之外的现钞总

数不足千万锭。倾其全部入京师，也只是公 年赏赐数的三元

倍，即赏赐之费已占全部现钞收入的三分之一。再据 食货《元史

年）前后，各项志》所列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 岁入钞数作出

统计，也只是将近一千万锭（见本书“元朝赋税”专题最后的统计

文宗纪》所记天历二年（ 年）数相一表），与《元史 致。十六、

七年之后的岁入之数尚且如此，仁宗即位时的岁入数，当会少于此

数，但其岁赐之数却已达十六七年之后岁入数的三分之一。元朝

对蒙古贵族的岁赐及临时的滥赏支出，比其它封建王朝更加突出，

成为元朝财政支出的重要项目，是为元朝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之

一。可见元代中叶虽然税额已增长二十余倍，元朝财政却是年年

处于大量亏空的严重局面之下，这种局面的严重后果，必然是官府

肆意的急征暴敛，广大民众在元廷这种横征暴敛之下，负担沉重，

以致无法正常生存。这就是观察、分析元朝赋税问题的重要基础。

元朝赋税制度，在中国封建赋税史上独呈特异，在统一封建王

朝的赋税剥削制度发展过程中，属于极为复杂的阶段，既有与其它

王朝相同者，例如都是由税和役两部分构成，同时又有元朝赋税本

身很多特殊之处。这里首先探讨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首先，元王朝的建立者 蒙古贵族，长期武装征伐，自公元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汗国，到公元 年忽

必烈灭亡南宋，统一全国，用时长达 多年。攻占各地的时间前

后不一，自 年灭亡金朝到征灭南宋，在北方中原地区的公元

有效统治也已达 年之久。经过长达几十年时间的努力，在北方

中原地区已经不断地建立起一套既有金朝旧制和中原地区先进生

产关系内容，又有蒙古民族本身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制度。可见

元朝不是在全国统一之后才组建包括赋税在内的各项制度，与前

此的秦、汉、隋、唐诸统一王朝的在全国统一政权建立之后，逐渐建

立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包括建立起本朝的赋税制度，是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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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第二，由于蒙古民族本身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正值奴隶制还

未得到发展，就步入了封建社会，处于初期军事封建制阶段。由其

社会发展进程的特点，决定了蒙古族当时还保留着大量原始社会

遗迹和大量奴隶制内容。

元朝的赋税制度，就是上述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既有宋朝的

税制，又有金朝的内容，还有蒙古族本身的社会因素。因而，呈现

了极为繁杂的现象，甚至于还出现了一些比较落后的内容。这是

人类社会螺旋式或称波浪式发展规律的体现。由两宋时期官府正

式规定的封建赋税制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元朝则又处于

向下回落的地位。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时高时低的正常现象。然

而，对蒙古民族本身的社会发展而言，并不是回落下降，恰恰相反，

而是其发展、上升的表现。但却将其原有的落后社会内容带入了

中原地区，江南地区虽因攻占较晚，落后因素的影响少于北方，但

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言，也必定产生许多不良影响，

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处于波浪式发致使 展一个波段的回落地

位。这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也必然要反映到官府所定赋税制

度方面，即元朝所出现的一些反复现象，并非单纯赋税制度本身的

问题。辽朝、金朝时期，虽也基本与元朝一致，但辽、金的统治区却

只是全国的一部分，他们的落后因素影响也仅是在其统治地区之

内，而元朝则是全国范围的问题。

元朝赋税制度特点，可作简略综合归纳：因民族、地域不同而

异制；将全部臣民划分为诸色户计而赋役不一；人头税的内容又大

量增加等等。后面将对这些特点及赋役制度的演变作深入探索。

（二）元朝赋税特点

元朝赋税因民族、地域而异制：元朝赋税特点，首先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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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税役制度。元朝是地域空前辽阔，包

括着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但却无全国统一的赋税制度。各地

区、各民族确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有以农业为主者，有以牧畜业为

主者，还有农牧兼有者，西域人除农牧业生产之外，又善于经营商

业等等。因而，蒙古统治者除在内地实行南北两种税制之外，对周

边地区的众多民族又实行符合边地实际社会情况的不同的税役制

度。草原蒙古族地区实行按畜群进行抽分的税制；西域畏兀儿地

区则“以丁计，出赋调”；以后又有对土蕃地区、东北地区的征发；在

云南同样实行与内地相同的税制。但在“常赋”之外，又均有进贡

方物等内容。具体内容到后面分析讨论时再行列出。

诸色户计负担不一：元朝赋税制度纷繁复杂的第二个方面，

表现在以“诸色户计”定诸户税、役的问题。元朝实行“诸色人等各

有定籍” ，再依籍别各有不同的税、役负担。关于诸色户计问题

在后面专题中再述。

（ 三 ） 太 宗 初 税

虽然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期，已有“忽卜赤里”的记

载，即汉语“科敛”之名，但实际上却是成吉思汗为迎接客人 饥

饿而又贫弱的克烈部首领王罕，令氏族成员进奉的食物 ，并非税

赋。太祖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直至征西夏，南下攻伐金朝及

第一次西征中，实行的全是奴隶制的杀、掠政策。姚枢的神道碑记

载南下征伐时“，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女子玉帛悉归其家” 。所需

一切皆来自战争抢掠，尚无征收赋税的内容。

打《元典章》卷一七，《籍册 捕户计》。

《蒙古秘史》第 节。

姚燧：《牧庵集》卷一五，《中书左 姚文献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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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赋税最早出现在太宗窝阔台时期，太宗即位当年（

年），对草原蒙古族实行按畜群进行抽分的征税制度；对黄河以北

汉民以户计，西域人以丁计 年）正月，，征收赋调。第二年（

“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冬十一月，始

置十路征收课税使” 。在已攻占的中原汉地由课税使开始进行

征税。这是金朝的降官、降将、地主士人们不断建议停止战争中的

屠杀抢掠，改用依中原制度征税代替抢掠的结果。耶律楚材在制

定这项政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有明

确记述，而且《神道碑》的记载还说明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有关问题，

兹将有关段落摘录于下：

时天下新定，未有号令，所在长吏皆得自专生杀，少

有忤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遗者，而彼州

此郡，动辄兵兴相攻。公首以为言，皆禁绝之。自太祖西

征之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

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公

即前日：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

耳，何名无用哉。因奏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

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上曰：诚如

卿言，则国用有余矣，卿试为之。乃奏立十路课税所，设

使、付二员。 年）秋八月，上至云中，诸路⋯⋯辛卯（

所贡课额银币及仓库米谷簿籍具陈于前，悉符元奏之数。

上笑曰：卿不离朕左右，何以能使钱谷流入如此？②

首先说明蒙古贵族征伐中原汉地之初，尚不知农业生产的重

要性，更无征发封建赋税的意识。其崇尚的杀戮抢掠政策，和蒙古

贵族别迭等变汉地为牧场，尽去汉人的建议，既是蒙古民族单一游

①《元史》卷二，《太宗纪》。

②《国朝文类》卷五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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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经济的反映，又是落后的军事奴隶制的体现。

其次，初次征课封建赋税，收到了预定数额的银、绢、粟，蒙古

统治者兴高采烈，大为惊奇“，卿不离朕左右，何以能使钱谷流入如

此！”耶律楚材小试中原旧制，就让蒙古贵族尝到了封建赋税制度

的甜头，从而导致了封建赋税制度的确立。

第三，此次征敛，只是耶律楚材等人依据金朝汉地赋税办法实

行的临时征敛，还没有正式制度。本次征敛详情，《神道碑》并无记

载。宋人彭大雅、徐霆在《黑鞑事略》中，记载他们出使蒙古时

年）见到的情况是“，其赋敛，谓之差发，赖马而乳，须

羊而食，皆视民户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犹汉法之上供也。置蘸之

法，则听诸酋头目自定差使之久近。汉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岁

课城市丁丝二十五两，牛羊丝五十两；乡农身丝百两；米则不以耕

稼广狭，岁户四石。 这里虽未言明是哪年的征课，视为公元”

年开始征税之后，至彭大雅等公元 年出使蒙古

之间的征敛情况则是勿庸置疑，即丙申年（ 年）定制之前的情

况。对蒙古人的征敛是“视民 太户畜牧之多寡而征之”，与《元史

宗纪》记载公元 年的抽分制相一致。而对汉民搜刮的丝、粮

数字则甚大，所以徐霆说“：诸亡国（指金朝）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彻

天，然终无如之何” ，必须如数输纳。这是因“兵食不足”由户征

二石增为四石，增长一倍之后的苛敛。虽然负担沉重，“甚以为

苦”，但与战争抢掠相比还是好多了。并且已经说明岁征二石的时

间甚短，只一年时间，最晚公元 年已是岁粟四石。到太宗八

年（ 年）制定赋税制度，才不再是这种临时性的暴敛。

年）所定税制太宗丙申年（ ，据《元史》记载：

（丙申）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议裂州县赐亲

①彭大雅、徐霆：《黑 事略》

③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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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

与之”。帝曰“：已许，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

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帝然其计，遂定天下

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

王功臣汤沐之资。地税，中田每亩二升又半，上田三升，

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而一；盐价，银一两

四十斤。既定常赋，朝议以为太轻，楚材曰：“作法于凉，

其弊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

其中的二户丝、五户丝，即后来元朝“科差”的“丝料”部分，这是蒙

古贵族获得所分汤沐份地而来，即《元史 食货 岁赐》的“凡诸王及

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

禄受命如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其赋则为五户出丝一斤，不得

私征之，皆输诸有司之府，视所当得之数而给与之”的内容。耶律

楚材的意见被太宗窝阔台采纳，将官府所收五户丝部分再输之于

诸投下主。解决了过去易生“擅科征”之弊端。实际还可以解决蒙

古贵族对封地在政治上各自为政的专擅之弊。

其“地税”内容，是为以后元朝“税粮”的“地税”之基本内容，即

“地税”的前身“。税粮”的“丁税”项目，也是始于太宗时期“，丁税、

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

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

每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 已由前

之“征户”改成了“征丁”。

到宪宗时期，又确定了“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始定于太宗之

时 的“包银”项目“，宪宗即位（，而增于宪宗之日” 年），有旨

史》 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

③《元史》卷九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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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常赋外，岁出银六两，谓之 元史 史天包垛银” 倪传》又称为

“包 。这仅是从太宗时期对诸王贵族岁赐的角度说明“包银”银”

的一个来源（，关于包银的来源，后面将再作进一步考查），到宪宗

时发展为全体民户的“包银”负担项目。至此“，科差”的丝料和包

银两项主要内容也已初步建立。

太宗丙寅年所定税制，初步奠定了元朝北方地区赋税制度的

基础。到宪宗即位，北方的“科差”“、税粮”制度已基本完备。

太宗初税，除上述科差、税粮两项基本内容之外，还立有三十

斤等内容税一的商税和白银一两购买食盐 的规定。虽然战乱

时期不可能有大量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但商业行为也必然存在，

所以也同时作出了三十税一的商税规定。食盐的价格规定，也只

是战时的临时措置，还不是正式的盐引制度。这些都是据金朝旧

制而行的临时征敛。

同时，也曾有扑买课税的措施“。扑买”亦称“买扑”，是一种由

私人为谋厚利向官府输纳税款承买某种税目的收税权，然后由买

扑人加额向税民收税。这是封建政权确保官府税收而增加税民负

担的害民措施。买扑课税制，早在宋朝就已有私人扑买商税，承包

经营酒坊、河渡、盐井等的买扑办法。金朝亦有“召民射买”河泺，

召募射买金、银、铜冶的制度。 元代在太宗初税之后，也一度沿

袭宋、金旧制，实行了扑买课税的措施。太宗初年，自庚寅年（

年）定课税格，每岁征课银一万锭 之后，到甲午年（ 年）平河

。亦曾有“富人刘忽笃马、涉南，所征课税，皆“岁有增羡” 猎发

①《元史》卷一五三 《王玉汝传》。

②《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附楫传》。

③见《金史》卷四九、卷五十，《食货志》。

④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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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 扑买天下课税” 富豪张廷玉

万两（即二万八千锭），等以输银 万两（三万六千锭），买或

得相应税目的征税权。对此，耶律楚材曾经多次谏阻实行这种“贪

的害民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 办法，但太宗却极力坚持这

种比官府收税有更多增羡 年）官府的买扑措施。至戊戌年（

所征课银已“增至一百一十万两” ，但比张廷玉等买扑银数还少

万两，两者万两或是 相差非常悬殊。能多得课银的扑买制

强烈诱惑着蒙古贵族，遇有愿出钱买扑者必定还要实行之。就在

太宗十年又有了“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刺合蛮扑买

。奥都刺合蛮以比当年 万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 课银

两增加一倍的手段买得来年的征税权。耶律楚材又曾谏阻，并已

“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的程度。 然而，太宗的回答却是“：尔欲

搏斗耶”？终不能止。 太宗十一年（ 年）奥都剌合蛮又以

锭，比原课额 锭高出一倍 太宗以，买扑中原银课。

后则不再见实行全面买扑课税的记载，但其余毒终有元一代一直

存在。如到元仁宗延祐年间，就曾有“大同宣慰使法忽鲁丁，扑运

岭北粮，岁数万石，肆为欺罔，累赃钜万。” 虽然这里已不再是直

接买扑课税的记载，却是依买扑制度，法忽鲁丁扑买到往岭北运送

粮食的权利，能“累赃钜万”，肯定是运粮数目相当巨大。仍是通过

扑买而获得“肆为欺罔”的机会，捞到巨额的好处。直到元文宗时

①在耶律楚材神道碑中有具体的记载：“燕京刘忽笃马者，阴结权贵，以银五十万

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者，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

刘廷玉者，以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又有回鹘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合计买扑

万两（见《国朝用银为 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而非《元史 耶律楚

万材传》所记的 两 为何两处记载不一，因非关键内容，留待以后再作进步考证。

⑤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元史》卷二《太宗纪》。

《元史》卷一七六，《曹伯启传》。



第 16 页

期也还曾有关于买扑的事件，至顺年间，“澧之齐氏⋯⋯因湖泊官

不听 ，因未满足齐氏欲买扑湖泊的目的，湖其扑买而汙以他事”

泊官以致遭到齐氏的诬陷。这些都是过去实行扑买课税所遗余毒

的反映。

（四）世祖定制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于公元 年（中统元年），当时仍是蒙古

汗国时期，南宋政权还依然存在，南方绝大部分地区仍在南宋的控

制之下。忽必烈即位之初，还只是统治北方和西南地区，而非全国

统一的政权。忽必烈为巩固其刚刚争得的统治地位，立即展开了

“附会汉法”的社会改革。所定各项统治措施，仍然是统治北方地

区的制度。在赋税方面也是如此，首先确定的是北方的赋税制度。

年灭亡南宋之后，再继而确立南方的赋税剥到公元 削制度，

至此，元朝的赋税制度方告最后完成。所以，元朝的赋税制度，是

在忽必烈即位之后，分北方和南方前后两次相继确立，而非统一全

国之后制定的统一税制。因而，形成了元朝税制是南北异制的现

状。下面着重讨论元世祖确立元朝税制的基本过程。

元朝赋税，主要是北方的“税粮”“、科差”和南方的“两税”，以

及南北均有的工商税和其它各种杂税。这些税目，都是世祖即位

之后，根据前此已有税制而逐渐完善、确立的。北方税制，是在太

宗初立税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成。南方税制，是在灭南宋之

后，沿袭南宋的原有税制。下面主要对“税粮”“、科差”和“两税”项

目作叙述。其它项目这里暂不涉及，到后面税、役专题中再作讨

论。

《元史 食货志》记“税粮”，仅为“逮及世祖，申明旧制，于是

① 黄 ：《金华 先生文集》卷 《苏御史治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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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纳之期、收受之式、关防之禁、会计之法，莫不备焉”“；科差”亦为

“逮及世祖，而其制亦详”。这是《元史》简略的文字归纳。忽必烈

所定北方税制 税粮、科差，亦有其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

关于“税粮”，《食货志》的记载，除上引基本精神之外，还有具

体规定，“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

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

验地，官吏商贾验丁”。作出了民户和工匠户、僧道户、商贾户和一

般的官吏，一律交纳“税粮”的规定。

北方的“税粮”项目，太宗丙申之法，已由初期耶律楚材力争坚

持的征户改成了征丁。世祖的“验民户成丁之数”，就是再次重申

民户按丁交纳丁税。一般官吏和商贾户亦依其丁口交纳丁税。规

定交纳地税的户计为匠户、僧户、道户。其他户计是否交纳税粮，

这里还没有涉及。

“或验其牛具之数”征收地税问题，已无更多的文字说明，现已

不可考其具体内容。但在金朝却有“牛具税”，亦名“牛头税”者，可

能是太宗征金朝之际，曾经沿袭金制实行过“验其牛具之数”征地

税的制度，不久即行停废。因而，以后不曾再见有此制的记载，而

是一律实行“验其土地之等征焉”。

“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问题，

后面再作专门讨论。

《元史 食货 税粮》所记其它有关内容，则体现着世祖时期对

太宗时期所定制度的不断完善过程。

中统二年（ 年），远仓之粮，命止于沿河近仓输

纳，每石带收脚钱中统钞三钱，或民户赴河仓输纳者，每

石折输轻赍中统钞七钱。五年（ 年）， 僧、道、也里

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

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至元三年

年），诏窎户种田他所者，其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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